泽州县财政局

2026年监督检查计划

为持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财会监督力度，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2026年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全县范围内独立预算单位及相关业务单位。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（一）重点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情况

2026年财会监督检查内容：按照财政部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和《关于印发<财政检查工作规则>的通知》，对被检查单位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情况进行检查，必要时可追溯到以前年度。重点关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、企业会计准则执行、预算管理、会计基础规范执行及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等情况。
（责任科室：监督股）

（二）代理记账行业监管

根据《会计法》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代理记账检查于每年5月左右开始对记账机构设立条件、制度建设及执业质量等方面进行检查。代理记账机构专项整治检查时间待定。

（责任科室：会计信息股）

（三）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监督

针对政府采购领域中存在的以下四类行为：1.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2.采购代理机构乱收费3.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4.供应商围标串标。检查中发现的虚假检测认证报告线索移送市场监管总局核实，情况属实的，财政依法作出处罚；对供应商串通投标，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部处理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检查时间待定。

（责任科室：采管办）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发挥好财会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、支撑性作用，有序推动各类监督检查工作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,严格遵守检查工作纪律,强化政治纪律、廉政纪律、工作纪律、保密纪律,自觉维护财会监督队伍的良好形象。
（二）规范执法行为。要严格执行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做到事实清楚、定性准确、依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尺度统一。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有效降低行政执法风险。
（三）提升监督成效。要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沟通协作，优化监督检查工作方式方法，切实提升监督检查质效。加强与被检查单位的信息互通，及时反馈问题并督促整改；强化与上级财政部门的联动配合，形成监督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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